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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济南元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历山北路黄台电子商务产业园1101-6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针织口罩 商标 冠茂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规格型号 12.5cm*17cm 产品等级 /

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4年07月23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FZ/T 73049-2014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4年07月29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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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表

面

疵

点

跳针

/

不允许 符合 合格

破洞、修疤、漏

针、油污
不允许 符合 合格

色花、色渍、沾

色、修痕
轻微的允许 符合 合格

花针 允许明显小花针 3个 1 合格

缝制规定 /

所有部位线迹松紧适宜,确保拉伸后不脱线、

断线,不得漏缝
符合

袢带缝制牢固，长度适宜 符合 合格

耐皂色牢度 级
变色≥4 4-5 合格

沾色≥4 4-5 合格

耐干洗色牢度 级
变色≥4 4-5 合格

沾色≥4 4-5 合格

耐汗渍色牢度 级
变色≥4 4-5 合格

沾色≥4 4-5 合格

耐摩擦色牢度 级
干摩≥4 4 合格

湿摩≥3-4 3 合格

耐唾液色牢度 级
变色≥4 4-5 合格

沾色≥4 4-5 合格

甲醛含量 mg/kg ≤75 未测出 合格

pH值 / 4.0-8.5 6.9 合格

异味 / 无异味 无异味 合格

可分解致癌芳香胺

染料
mg/kg 禁用 未测出 合格

透气率 mm/s ≥250 280 合格

材质 / /
聚酯纤维

氨纶
/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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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